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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科学技术奖励活动，加强对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的管理，根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绥化市人民政府设立绥化市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市科学技术奖）。市科学技术奖是市人民政府授予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公民或者组织（含外埠来绥投资兴业者）的荣誉，分为以下两类：(一)市科学技术最高贡献奖；(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三条市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科学技术奖励的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市科学技术奖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加速科教兴市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五条市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
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和授予，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设立绥化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评审委员会)。市评审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市评审委员会下设市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奖励办)和若干行业评审组。市奖励办设在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科学技术奖励的日常工作；各行业评审组成人员从市科技成果鉴定评审专家库中遴选，也可聘请省级同行专家，报市评审委员会批准。
第八条任何公民或组织不得剽窃、侵夺他人或者组织的科学技术成果，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科学技术成果申报市科学技术奖。
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一般性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
第九条市科学技术最高贡献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科技工作者：
(一)在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突出建树的；
(三)以科学技术为导向，为市域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十条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科技工作者：
(一)所从事的科研项目在国内、省内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的；
(二)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并得到国内外、省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的；
(三)在国内或省内具有先进性、创造性的；在应用实施中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
(四)在标准、计量、信息、观测等技术基础研究，医疗卫生、劳动保护、计划生育、灾害防治、环境科学、软科学等社会公益性研究工作中做出成绩的；
(五)在软件开发方面，独立或合作完成操作系统、管理系统等软件，应用效果较好，并取得较高社会、经济效益的；
(六)应用、实施、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
(七)完成重大工程项目，在项目实施中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有明显创新的；
(八)在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方面做出成绩的。
第十一条市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奖励一次。
市科学技术最高贡献奖类不分等级、授奖人数不超过2人，每人奖金数额为5万元。市科学技术最高贡献奖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空缺。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奖金数额分别为5000元、2000元、1000元。
第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由下列部门推荐：
(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市直各部、委、办、局；
(三)驻绥中、省直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推荐项目的评审费依照省物价部门审批的“科学技术奖励评审费标准”收取。
第十三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异议期为30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及其项目持有异议的，应当在市科学技术奖初评结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市奖励办提出，逾期不予受理。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及必要的证明文件。不受理匿名异议。
第十四条 市科学技术最高贡献奖报请市长签批。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类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从市财政纳入年度预算的科技奖励经费中列支。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剽窃、侵夺他人或者组织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奖励办报市评审委员会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和证书，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推荐单位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参与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取消其评审资格或调离工作岗位，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二OO四年1月1日起施行。本办法实施前发布的与科学技术奖励有关的办法规定等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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